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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的国际法分析

郑海麟１

（１．香港亚太研究中心，香港）

摘要： 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试图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专属经济区”主权权利否定中

国主张的南海“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毫无疑问是对中国的属地权威及其主权权利的侵

犯。 这实质上是以 １９８２ 年建立的海洋法制度挑战“二战”后的国际法条约体系，以求达到对南

海区域海洋资源重新分配之目的。 如按这种方式进行海洋区域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以此为基准

去建立海洋“新秩序”，那么不仅在南海，恐怕整个世界都要重新洗牌，其结果极有可能引发区

域冲突甚至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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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一、引　 言

喧闹多时的南海仲裁案终于落下帷幕，仲
裁结果竟然是完全按照菲律宾单方面提诉的 １５
条内容，用精心设计的语言伪术进行包装后推

出。 仲裁结果为达到推翻中国南海“九段线”合
法性的目的，不惜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公然

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国

际秩序体系，其结果必然会将南海问题进一步

复杂化。
我们来看一段仲裁“结果”中运用语言伪术

的拙劣表述：“仲裁庭接下来审查了在黄岩岛的

传统渔业活动，并发现菲律宾的渔民，以及中国

和其他国家的渔民，长期以来保持在黄岩岛及

其周围区域捕鱼的传统。 因为黄岩岛在高潮时

高于水面，它可以产生对领海的主张，其周边海

域不构成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传统渔业权利

也并未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
约》）所消灭。 虽然仲裁庭强调其不会决定黄岩

岛的主权归属，但是仲裁庭认为中国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之后限制菲律宾渔民接近黄岩岛的行为违

反了尊重他们传统渔业权利的义务。 然而，仲
裁庭也指出，如果菲律宾阻止中国渔民在黄岩

岛捕鱼，其将针对中国渔民的传统渔业权利得

出同样的结论。”
在这段文字表述中，仲裁庭避开黄岩岛主

权归属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事实上岛屿的主权

归属也不在仲裁庭调整权限内），对这一根本性

问题所派生的主权权利问题（即传统渔业权利）
作出明显偏向菲律宾的仲裁。 例如，仲裁庭对

中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在黄岩岛的维权执法行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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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晰的法律用语裁定为“违反了尊重他们传

统渔业权利的义务”，而对菲律宾的违法行为则

采取极为含糊其辞的表述：“如果菲律宾阻止中

国渔民在黄岩岛捕鱼，其将针对中国渔民的传

统渔业权利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是公正和严

肃的仲裁，类似这种语意含糊的表述是不被允

许的，必须用准确和清晰的法律用语来表述，
即：“如果菲律宾阻止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捕鱼，
同样也是违反了尊重他们传统渔业权利的义

务。”从仲裁“结果”这种运用语言伪术为菲律宾

辩护的文字表述中就可看出，南海仲裁案是多

么不严谨和缺乏公正。

二、南海仲裁案的来龙去脉

众所诸知，南海仲裁案的主要导火线与

２０１２ 年中菲双方在黄岩岛海域发生的对峙事件

有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菲律宾军舰首先在黄

岩岛附近水域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中国海监

７５”船和“中国海监 ８４”船为解救渔民渔船与菲

方军舰对峙，菲抓捕中国渔民的企图未能得逞。
中国外交部随后表示，自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２ 时起，南
海大部分海域将进入为期两个半月的休渔期，
黄岩岛海域也属于此次休渔制度的控制范围，
中国渔政船和海监船继续进行巡逻和执法活

动。 在双方海上执法船舶对峙期间，菲律宾政

府扬言要到国际海洋法法庭与中国打官司。 中

国外交部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存

在提交国际仲裁的问题。
菲律宾完全清楚，以武力方式，或以诉求岛

礁主权争议为由寻求国际性司法机构解决均行

不通，于是采用了避开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等

文字表述，绕过中国政府申明不接受强制程序

事项，将南海相关问题转换成《公约》相关条款

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依据《公约》附件七的强制

仲裁程序，将本来属岛屿主权争议的黄岩岛议

题引申并导向海洋法制度范畴，以求获取其在

南海的最大利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菲律宾正

式向中国提交了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的照

会及通知，菲律宾外长称，提起仲裁案的目的是

为中菲南海争端获得一个永久的解决。 ２ 月 １９
日，中国声明不接受菲方所提仲裁，将菲方照会

及所附通知退回。 菲律宾不顾中国反对，仍片

面推动仲裁。 菲律宾认为，中国在南海主张的

历史性权利与《公约》不符。 同时，声称中国依

据南海若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

部分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 菲律宾认为中国

干涉菲律宾基于《公约》所享有和行使的权利。
事实表明，中菲黄岩岛对峙首先是由菲方

挑起的，其后的南海仲裁案，也是由菲律宾自导

自演的。 仲裁庭不对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的来

龙去脉进行调查，轻率地采信菲律宾单方面的

诉词而作出裁决，当然是缺乏公正性和不能令

人信服的。 例如，南海仲裁庭作出的所谓“仲裁

结果”中涉及“九段线”和“历史性权利”法律地

位的裁决有如下的文字表述：关于“历史性权

利”和“九段线”，仲裁庭认为，它对当事双方涉

及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海洋权利渊源的争端具

有管辖权。 在实体问题上，仲裁庭认为，《公约》
对海洋区域的权利作了全面的分配，考虑了对

资源的既存权利的保护，但并未将其纳入条约。
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即使中国曾在某种程度

上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权

利也已经在与《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不

一致的范围内归于消灭。 仲裁庭同时指出，尽
管历史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利

用了南海的岛屿，但并无证据显示历史上中国

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 仲裁

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

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这段表述首先混

淆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即“南海的历史

性权利”和“海洋区域的权利”之本质性区别。
“南海的历史性权利”隶属于一般国际法中的领

土主权范畴，而“海洋区域的权利” 则隶属于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主权权利范

畴，两者具有不同的法源。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首先我们有必要向国

际社会解释清楚，南海问题的根本就是岛屿的领

土主权之争，关于“Ｕ 形线”或“九段线”问题，
１９４７ 年中国政府绘制并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

２



第 ８ 期　 郑海麟：南海仲裁案的国际法分析

时，内政部与其他部会讨论的结果就是把“Ｕ 形

线”内定义为“领土主权范围”；换言之，“Ｕ 形线”
即是“领土主权归属线”，这一“领土主权归属线”
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正面清算

的结果，并且是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认可

的。 这就是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根据当

年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开罗宣言》《波茨坦公

告》《日本投降文件》）而作出的对南海诸岛领土

主权范围的认定，并且也是战后同盟国为建立国

际秩序体系而作出的合理安排。 虽然这一“领土

主权归属线”与 １９８２ 年才成形的《公约》中关于

主权权利划分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条款有某

些矛盾，但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必须以尊重历史事

实和国际法为前提。 当然，１９８２ 年才成形的《公
约》也有其职能和有效管辖范围，但岛屿主权之

争不属于其调整的职能和有效管辖范围。 菲律

宾提起的仲裁，首先就犯了将主权归属的争议和

主权权利（如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分割这两个

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的逻辑上的错误，是有

意混淆国际视听。 熟悉国际法的人都知道，主权

具有独立和完整的属性，是不可分割的，一旦确

立其归属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而主权权利则

是可分割和可商量的。 这就是中国政府一贯强

调“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法理来源。
仲裁法庭受理菲方这种似是而非的诉讼，说明该

法庭一开始便掉进了菲方预设的陷阱，在这种情

况下作出的裁决自然是缺乏公正性的，当然也是

无效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喧闹一时的南

海仲裁案的裁决，实质上是对国际法和战后国

际秩序体系的公然挑战。 为回应菲律宾的挑

战，笔者认为必须从相关国际法入手，厘清国际

法中领土主权原则与海洋法制度的区别，才能

将问题讲清楚。

三、国际法主权原则与海洋法

制度的区别

此次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闹

剧，试图以 １９８２ 年建立的海洋法制度挑战“二

战”后的国际法体系，以求达到对南海区域海洋

资源重新分配之目的。 而事实上这两个法律体

系是有矛盾的。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法体系强

调的是领土主权原则，将它运用到海洋区域则

首先必须确认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由领土主

权派生出主权权利、拥有了主权权利才能产生

主权权力即管辖权。 而海洋法制度则是建基于

主权权利之上的一种规则，其功能是调整海洋

区域的资源分配，比如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评估岛屿和岩礁及低潮高地的属性，规范海

洋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 很明显，国际法体系

与海洋法制度的基础和适用范围是有很大不同

的。 而南海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岛屿主权争议，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遵循战后的国际法

体系，然后才能谈到依据海洋法制度进行海洋

区域资源分配的问题。 换言之，即首先要搞清

楚南海岛屿的主权归属，然后才能谈到由领土

主权所产生的主权权利的分割，试析如下。
传统国际法有关主权的理论，最起码要从

三个层面去理解，即（一）国家主权（表现为独立

自主性）；（二）领土主权（领有权或所有权）；
（三）主权权利（或称政府主权）。 这三个层面

与一般国际法著作中有关 “独立与属地和属人

权威是国家主权的三个主要方面”的理论是相

关联的。 例如，《奥本海国际法》第三章第四节

第 １１７ 目《独立与属地和属人权威是主权的不

同方面》有如下论述：“主权有不同方面。 就其

排斥附从任何其他权威，尤其是排斥附从另一

个国家的权威而言，主权就是独立。 就其在国

外的行动自由而言，主权就是对外独立。 就其

在国内的行动自由而言，主权就是对内独立。
作为国家对于国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行使最

高权威的权力，主权就是属地权威（即领有权或

领土主权）。 作为国家对于国内外本国人民行

使最高权威的权力，主权就是属人权威（即统治

权或政治主权）。 独立与属地和属人权威是国

家主权的三个主要方面。”①

３

① 见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２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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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海洋区域的权利” （即大陆架和专属

经济区的主权权利）与传统国际法规范的领土

主权及其所派生的主权权利意涵不同。 例如，
１９５３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就大陆架问题曾

通过一项公约草案，确立一个原则，即海岸国允

许为开发资源之目的在大陆架行使主权，但不

得影响其上面之海洋及上空的法律地位。 这一

原则后为 １９５８ 年海洋法会议所接受，并正式签

订《大陆架公约》。 该公约第二条有“海岸国有

行使发掘大陆架与利用其天然资源的主权权

利”；第三条又规定：“海岸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

影响上面水域之属公海，以及水域上空的法律

地位。”①以上条文明确规定，海岸国的主权仅及

于大陆架的天然资源，至于上面水域及水域上

空的主权则属公海（国际社会）。 因此，国际法

学者认为它只是一种“有限的主权”，故避免用

“主权”一词，而称“主权权利”②。 故日后的所

有海洋法公约所规范的都属这种“主权权利”而
不涉及领土主权。 它与传统国际法所规范的属

地权威即“领有权或领土主权”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范畴。 中国对“九段线”内的岛屿的“领有权

或领土主权”是由传统国际法中的属地权威规

范的，而菲律宾的“海洋资源的权利”则属于由

《大陆架公约》或专属经济区制度所派生的一种

主权权利。 严格说来，中国在“九段线”内的“历
史性权利”是由属地权威派生的一种“历史性权

威”，它与海洋法制度规范的“主权权利”具有不

同的性质。

四、习惯法优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虽然，中国主张的“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从
法律性质上来说也属于一种主权权利，但它是

由中国拥有的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所派生；而
菲律宾所主张的主权权利（即“海洋区域的权

利”）则是由菲律宾本土的领土主权所从出。
况且，两者的法律依据和历史渊源也完全不

同；前者渊源于国际法中的习惯法，后者出自

新建立的海洋法制度。 而且，中国在南海的历

史性权利的获得早于海洋法制度的建立，基于

国际法实践中形成的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自
然也不能根据在其后产生的海洋法制度的条

文和规则来加以更改和作出判断。 尽管两者

所主张的主权权利从《公约》的角度来看确实

存在某些矛盾，但决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 换

言之，不能以海洋法的《公约》否定国际法中的

习惯法；更何况“法律不溯既往”早已成为习惯

法并获得国际社会公认，根据一般国际法，当
《公约》与习惯法发生抵触时，习惯法将优于

《公约》。 《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习惯是国际

法以及一般法律的最古老和原始的渊源。 因

此，虽然国际法必须首先考虑对当事各方有拘

束力的任何可适用的条约规定，但在发生疑问

时，条约要以国际习惯法为背景加以解释，而
且国际法在它包含有一项强制法规则而条约

却与之相抵触的范围内就将优于条约。 这说

明为什么国际法院（它最经常是为了解释条约

的目的而被请求行使管辖权的）主要是依靠国

际习惯法的发展，并且转而对国际习惯法的发

展作出重大的贡献。”③这是对习惯法优于《公

约》 ，也即是“历史性权利”优于“海洋区域的

权利”的最好说明。 此次由菲律宾单方面提

起的南海仲裁案及为其专门设立的临时仲裁

庭，恰好也是“为了解释条约的目的而被请求

行使管辖权的” 。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仲裁庭在裁决过程中并没有“依靠国际习惯

法的发展” ，而是反其道而行，以海洋法 《公

约》否定习惯法，也即是以 “海洋区域的权

利”否定“历史性权利” ，其结果非但没有“对

国际习惯法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反而伤

害了国际法，并且对海洋法制度的建设造成

极为严重的破坏。

４

①

②

③

《公约》英法文本见 ＵＮＴＳ，Ｖｏｌ．４４９，ｐｐ．３１２－３２１：中文本

参看丘宏达编：《现代国际法参考文件》，（台北）三民书局印行，
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２３－１２６ 页。

参看杜衡之著：《国际法（上册）》，（台北）文星书店，１９６６
年，第 ２４６ 页。

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５－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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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领有南海诸岛主权的

国际法依据

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严
格说来都是“二战”后遗留的历史问题。 这一

系列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与日本关系特

别重大，因为这些岛屿在“二战”结束之前都是

属于日本用武力侵占的领地。 根据 １９４３ 年的

《开罗宣言》，１９４５ 年的《波茨坦公告》和《日本

投降文件》，这些岛屿都应归还给中国，试析

如下。
《开罗宣言》乃为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

与共同商定之对日作战计划，发表于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其目的颇具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行为实

施处罚的意味。 《开罗宣言》的精神又由两年后

的《波茨坦公告》直接承继下来，并且在《日本投

降文件》得以落实。 其中《开罗宣言》规定：“我
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

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

领土之意思。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

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

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

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
还中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
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

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

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

决定其它小岛之内。”《日本投降文件》第六条：
“余等兹代表天皇与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担
任忠实执行波茨坦宣言之各项条款，并发布及

采取经盟邦统帅或其它经指定之盟邦代表，为
实施宣言之目的，而所需之任何命令及任何

行动。”①

“二战”结束后，有关联合国在处理日本于

战前用武力侵占的领土问题时，除以上提到的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件》外，
还必须从《旧金山和约》说起。 该条约全文共七

章二十七条，其中第二章“领域”部分，涉及中日

疆界问题的条款明确规定：“日本国业已放弃对

于台湾及澎湖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

利、权利名义和要求。”②在这里，《旧金山和约》
只是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放弃上列领土的一切

权益，但放弃之后这些权益归属谁？ 《旧金山和

约》并没有明文规定。 原因是《旧金山和约》只
是一部“多边条约”，只能提供日本一些指导性

的意见。 至于日本放弃的权益归属谁，必须由

日本与被侵占领土的主权国签订一份“双边条

约”，具体解决这些领土权益的归属问题。 于

是，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政府于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日）与当时在联合

国仍然代表中国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了《中
日双边和约》。 该和约全文共十四条，另附议定

书二款共七项，作为对和约本文的附加和解释

条款。 其中涉及领土权益的是该和约的第二

条：“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

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益。”③这一条款在文字上

虽与《旧金山和约》相同，但订约的对象却是受

日本侵略的领土主权国。 这就意味着日本自

１８９５ 年《马关条约》签订以来所侵占的台湾（包
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西
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已归属中国。 尽管《中
日双边和约》有这样那样的阙失（其中最受国人

诟病的是放弃对日索偿），但作为中日两国解决

领土问题的一部“双边条约”，日本放弃的这些

领土及其一切权益，自然归属与其签订条约的

对方即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即所谓“物归原

主”是也。
毫无疑问，《中日双边和约》是与《马关条

约》相对应的一部解决领土主权归属的“双边条

约”。 根据《中日双边和约》，日本已将依据《马
关条约》取得的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包括钓

鱼岛）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同时又将第一次世

界大战以来用武力侵占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５

①

②

③

以上三个文件均参见：丘宏达编：《现代国际法参考文

件》，（台北）三民书局印行，１９９６ 年，第 ９２６－９３２ 页。
参看：每日新闻社刊：《对日平和条约》，日本东京，１９５２

年 ５ 月，第 ４－５ 页。
参看：丘宏达编：《现代国际法参考文件》，（台北）三民书

局印行，１９９６ 年，第 ９４２－９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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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归还中国，这是有条约依据的。 在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旧金山和约》生效，以及《中日双边

和约》签订这一关键日期之前，日本在国际法上

还可声明拥有这些岛屿的权益，但在这一关键

日期之后，这些岛屿的主权和一切权益无疑归

属中国。 至于越南、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在这一

关键日期之后，只是用武力占领了一些岛屿，但
是根本没有法理依据，当然也是没有主权的。
拥有主权的只有中国。 因此，南海问题的关键

时间点也是在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即日本与台湾

当局签订了解决领土争端的 “双边条约” 这

一天。
１９７１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

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中国

（Ｃｈｉｎａ）席位，所以也就继承了台湾、澎湖列岛

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 因此，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是合法的。
但事实是目前大陆和台湾都只是领有南海的部

分岛屿，所以两岸之间必须合作协商来解决这

个问题，这属于中国的内政。

六、仲裁结果是对中国的属地权威

及其主权权利的侵犯

《奥本海国际法》在讨论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和主权权利的关系时指出：“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在范围上是不同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

切的；一个国家行使管辖权的权利是以它的主

权为依据的。 管辖权以主权为依据的事实并不

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有在它所选择

的任何情况下行使管辖权的主权权利。 管辖权

的行使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个国家所

认为它的管辖权的主权权利的行使，而另一个

国家则可能认为是对它自己的属地或属人权威

的主权权利的侵犯。”①

由此可见，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以专属经

济区制度中“管辖权的主权权利”挑战中国“九
段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毫无疑问是对中国的

属地或属人权威的主权权利的侵犯。 如按这种

方式进行海洋区域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以此为基

准去建立海洋“新秩序”，那么不仅是南海，恐怕

整个世界都要重新洗牌，其结果极有可能引发

区域冲突甚至世界大战。

七、结　 论

南海仲裁案给我们的启示、同时也是最值

得我们警惕的是：未来引发国际冲突的因素不

单是宗教问题，海洋资源的分配问题恐怕也会

成为一大诱因，宗教战争是因为伊斯兰教国家

和地区都是石油出产国，海洋战争则是因为海

洋中隐藏着除石油外更多的其他物质资源。 战

争的目的无非是抢占资源，战争的诱因即是利

益驱动。 因此，怎样调整海洋法制度与国际法

体系之间的矛盾，怎样善用海洋法制度去进行

海洋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

序，这的确是考验 ２１ 世纪人类智慧的最大

难题。

编辑　 邓文科

６

① 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３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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